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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则 

1.1 为加强地震灾区环境保护工作，配合灾区过渡性安置区建

设，保护灾区人民群众身体健康，防止发生由生活垃圾引起的环境

污染和传染病事件，针对灾区过渡性安置区生活垃圾处理处置问题，

特制定本技术指南。 

1.2 本技术指南仅适用于地震灾区地震后至灾后重建前过渡性

安置期内生活垃圾处理，不适用于震后永久生活垃圾处理处置设施

建设，也不适用于地震灾区过渡性安置区以外地区的例行环境保护

设施建设。 

1.3 本技术指南规定了地震灾区过渡性安置区，生活垃圾处理

的一般原则，收集、转运和处理处置等环境保护相关技术要求。 

1.4 过渡性安置区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及配套设施要纳入过渡性

安置区建设规划，配套实施。 

1.5 过渡性安置区生活垃圾处理处置以无害化、减量化为主要

目标。 

1.6 过渡性安置区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应遵循以下基本要求： 

1）应尽快建立、完善过渡性安置区生活垃圾的收运系统，日产

日清，做到密闭化的收集和运输。 

2）应尽可能利用已有的垃圾处理处置设施处理过渡性安置区产

生的生活垃圾。对在地震中受到损坏的垃圾处理设施应尽快修复利

用。 

3）过渡性安置区需要新建配套垃圾处理专用设施的，应根据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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渡性安置区建设规划合理布局，因地制宜地选择处理处置技术路线

和方法。 

4）为减少垃圾处理过程中的二次污染，为过渡性安置区新建的

配套垃圾处理专用设施应尽可能集中建设、合并处理；对于分散、

运输困难的小规模安置区，可单独建设过渡性专用处理设施。 

5）过渡性安置区新建的配套生活垃圾处理处置专用设施的选址

和设计使用寿命应满足过渡性安置区规划的要求。 

6）应加强过渡性安置区垃圾中的废品回收，尽可能将厨余垃圾

与其它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进行资源化应用。 

1.7 过渡性安置区垃圾处理设施与灾后重建生活垃圾处理处置

永久性设施结合考虑建设的，应按国家基本建设程序办理项目建设

和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。建设标准和技术要求应当严格执行《城

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技术规范》（CJJ17）和《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

程技术规范》（CJJ90）规定，污染排放应当连续稳定达到《生活垃

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6889）和《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》

（GB18485）要求。 

1.8 本技术指南为暂行，可根据需要进行修订。 

2 处理处置设施环境保护技术要求 

2.1 垃圾收集、转运设施 

2.1.1 安置区的生活垃圾要做到密闭化收集，日产日清。 

2.1.2 每 50 户设置 1 个垃圾收集点，每 500-1000 户设置 1 座

垃圾收集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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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.3 安置区生活垃圾收运应使用密闭式垃圾收运车辆。应在

各安置区投入使用的同时，科学、合理的配备足够数量的密闭式垃

圾收运车辆，保证生活垃圾日产日清，使服务半径满足充分利用已

有垃圾处理设施的要求。 

2.1.4 在过渡性安置区内新建为充分利用已有垃圾处理处置设

施配套建设的垃圾中转站，建设标准和技术要求应符合《生活垃圾

转运站技术规范》（CJJ47）的规定。 

2.1.5 垃圾收集点、收集站、中转站和垃圾收运车应定期消毒，

消杀蚊蝇。 

2.1.6 使用的消杀药剂应符合《地震灾区卫生消杀用化学品安

全使用与防范提要》的规定，推荐使用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。 

2.2 已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

2.2.1 对已有垃圾处理处置设施的运行状况应及时进行检查、

评估，确保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。 

2.2.2 凡可纳入已有处理处置设施服务范围的安置区（点）的

生活垃圾应集中收运到已有设施进行无害化处理处置。 

2.2.3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执行《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

（GB16889）。 

2.2.4 生活垃圾焚烧厂执行《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》

（GB18485）。焚烧灰渣可采用填埋处理。 

2.3 新建过渡期生活垃圾处理专用设施 

与过渡性安置区配套新建的生活垃圾处理处置专用设施，宜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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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能够在短时期内建成并投入使用，使用完毕后便于清除或封场，

对环境影响较小的技术，可考虑选择简易填埋、焚烧、卫生堆存等

处理方式。 

2.3.1 简易填埋处理方式 

2.3.1.1 适用条件 

对小于等于 100 户的过渡性安置区（点），不具备利用已有垃圾

处理处置设施条件，或未配套新建卫生堆存、焚烧处理专用设施的，

可考虑建设简易垃圾填埋场。 

2.3.1.2 选址要求 

1）简易垃圾填埋场应尽可能选择在土层厚、地下水位较深、远

离居住和人口聚集区、远离饮用水源地等环境敏感区、地质较稳定

及防渗较好的地方； 

2）应位于居住区及水源取水口下游和下风向； 

3）应与过渡性安置区（点）有一定的防护距离； 

4）应避开河道行洪、泄洪、滞洪区，避开堰塞湖决坝可能侵害

区，避开滑坡、陷落、塌方、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可能侵害区； 

5）禁止利用湿地填埋生活垃圾。 

2.3.1.3 技术要求 

1）简易填埋场可选用自然防渗方式：简易填埋场库区底部天然

粘性土层厚度应不小于２m、边坡粘性土层厚度大于 0.5m，且粘性土

渗透系数不大于 1.0×10
-5
cm/s； 

2）当处理量小于 0.1t/d 时，可采用沟坑填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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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）简易填埋场周围需设置必要的截洪、排水沟，防止雨水侵入； 

4）简易填埋作业时要坚持每天及时对垃圾覆土，并消杀蚊蝇； 

5）填埋边界予以标记。 

2.3.2 卫生堆存处理方式 

2.3.2.1 适用条件 

对大于 100 户或具备合并处理条件，但不具备利用已有垃圾处

理处置设施的过渡性安置区，可采取卫生堆存处理方式。 

卫生堆存处理设施仅适用于过渡性安置区的垃圾处理，在卫生

堆存处理设施封场或过渡性安置期结束后，宜清运到卫生填埋场处

置。 

2.3.2.2 选址要求 

1）相邻、相近过渡性安置区尽量合并建设垃圾卫生堆存场； 

2）位于居住区及水源取水口下游和下风向，远离人群和饮用水

源地等环境敏感区，选择防渗条件较好的区域。 

3）与过渡性安置区（点）间的防护距离一般宜大于 300m； 

4）应避开河道行洪、泄洪、滞洪区，避开堰塞湖决坝可能侵害

区，避开滑坡、陷落、塌方、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可能侵害区； 

5）宜选在地形较平坦地区； 

6）应有利于封场或过渡性安置期结束后的清运转移； 

7）禁止利用湿地堆存生活垃圾。 

2.3.2.3 技术要求 

生活垃圾卫生堆存设施应兼有垃圾收集、贮存与转运的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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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生堆存设施建设应符合下列技术要求： 

1）设置堆存场周边围堤 

围堤高度：至少高于周边地面及当地 10 年一遇洪水位 1.5m； 

围堤边坡：外边坡坡度 1：2-2.5，内边坡坡度 1：1.5-2； 

围堤宽度：堤顶宽度 1.5m-3m； 

围堤材料：均质粘土或泥结碎石。 

2)设置进出场道路 

路面形式：沥青混凝土、水泥混凝土、泥结碎石。 

3）场底、边坡防渗层 

可采用天然防渗层或人工防渗层： 

（a）当采用天然防渗层时，防渗层厚度应为不小于 2m 厚的粘

土层。 

（b）当采用人工防渗层，可采用如下结构： 

垃圾堆存体； 

粘土保护层（不低于 500mm）； 

无纺布保护层（不低于 200g/m
2
）； 

防渗膜（高密度聚乙烯膜、聚乙烯膜、聚氯乙烯膜、聚丙烯膜、

橡胶板）； 

无纺布保护层（不低于 200 g/m
2
）； 

场底及边坡（应去除突出石块及尖锐物）。 

4）设置渗滤液自然导流坡度和渗滤液液位观测及抽取口： 

渗滤液自然导流坡度：0.5%-1%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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渗滤液位观测及抽取口：孔、管口不小于 200mm。 

5）配置作业机具：堆存场基本作业机具包括推土机、装载机、

自卸车、喷雾器等。 

6）渗滤液处理：渗滤液用槽车、吸粪车直接外运到附近卫生垃

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站或附近污水处理厂处理。 

7）填埋场边界予以标记。 

2.3.2.4 运行管理 

1）堆存作业：堆存作业应实行单元方式，随倒随压、层层压实；

垃圾单层堆存厚度一般不超过 3m，总体堆存厚度一般不超过 10m。 

2）填埋气导排：根据当地具体条件，堆存体设置竖向导气设施。

作业过程中应防止堆存体竖向导气设施堵塞、倒塌。 

3）设置清污分流设施，保证清水外排：在堆存作业区前部逐段

设置挡水堤埂，将未使用场区与垃圾堆存区隔离，并使用移动排水

泵及时将清水排出场外。 

4）渗滤液液位观测及抽取：随时观测堆存场场底渗滤液液位，

当液位距围堤堤顶小于 1m 或距清污分流堤埂顶小于 0.3m 时，需要

及时将渗滤液抽出。 

5）堆存体中间和顶部设置覆盖层：在已完成分层堆存作业的堆

存体中间应设置覆盖层；在已达到设计高度的堆存体顶部应设置封

场覆盖层。 

中间覆盖层： 

垃圾堆存体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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粘土隔离层（300mm 厚粘土压实）； 

垃圾堆存体。 

6）封场覆盖：对已堆满区域应及时封场，减少渗滤液产生量并

进行生态恢复。 

7）堆存场防鼠、灭蝇：定期喷洒专用消杀药品，防止鼠、蝇、

蚊、虫滋生、泛滥。 

8）堆存场防尘、降尘：在干旱季节，向堆存场作业面洒水，以

防尘、降尘。 

2.3.3 焚烧处理方式 

2.3.3.1 适用条件 

对不具备利用已有垃圾处理处置设施，安置区（点）相对集中、

交通运输条件便利，并具备对相邻安置区产生的生活垃圾就近合并

处理的地区，可选择建设具有一定规模的垃圾集中焚烧处理设施。

经消毒处理后的医疗废物可与生活垃圾混烧。 

2.3.3.2 选址要求 

1）处理设施应建在过渡性安置区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向； 

2）应有较好的工程地质条件和水文地质条件，不宜设在滑坡、

泥石流、沼泽、流砂及采矿陷落区等地区； 

3) 应选择在不受洪水或内涝威胁的地区； 

4) 与过渡性安置区之间应有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； 

5) 与过渡性安置区（点）间的防护距离一般宜大于 200m； 

6）远离人群和饮用水源地等环境敏感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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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.3.3 焚烧系统 

1）焚烧炉可选用机械炉排炉、热解焚烧炉等炉型； 

2）焚烧系统主体设施应包括： 

(a)受料及供料系统：包括垃圾卸料、储存、给料、渗滤液收集

等设施。渗滤液宜喷入焚烧炉内处理，避免二次污染； 

(b)焚烧炉系统：包括垃圾进料、焚烧、燃烧空气、启动点火及

辅助燃烧等设施； 

(c)烟气净化系统：包括酸性污染物、颗粒物等去除及排放等设

施； 

(d)余热利用系统：有条件的地方可设置余热利用系统，对焚烧

余热进行综合利用； 

(e)灰渣清除系统：包括炉渣收集系统与飞灰收集系统； 

(f)仪表与自动化控制系统：应设置必要的仪表和控制系统对燃

烧温度和供风量等参数进行监控。 

2.3.3.4 技术要求 

1）应对垃圾特性有较强的适应性，在确定的垃圾特性范围内，

可保证额定处理能力。 

2）燃烧室（二燃室）烟气温度应不低于 850℃，焚烧残渣热灼

减率不高于 5%。当温度达不到 850℃时，应加辅助燃料，保持稳定

运行。 

3）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可采用半干法烟气净化方式，也可考虑湿

式除酸除尘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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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）焚烧设施宜采用连续运行方式。 

5）材料应满足设计要求并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。 

6）焚烧烟气中粉尘的排放和烟气黑度参照《生活垃圾焚烧污染

控制标准》（GB18485）执行。 

2.3.3.5 运行管理要求 

1）设备安装、调试应由专业人员完成，验收合格后交付使用； 

2）运行维护人员应经培训后上岗； 

3）设备提供商应有售后服务能力。除出现故障能尽快派人检修

外，还应设专门人员定期巡检，进行设备维护。 

3 建设程序 

3．1 过渡性安置区新建垃圾处理处置设施，其环境影响评价应

按环境保护部发布的《关于做好地震灾区过渡性安置区建设环境保

护管理工作的通知》执行。 

3．2 过渡性安置区新建垃圾处理处置设施的报建、招投标程序

应符合国家灾区重建的相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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